
危害性化學品檢查重點
與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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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管理-相關法規展開圖
危害辨識 法規：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CNS15030：標示與分類)

具健康危害化學品
(風險評估及分級管理)

法規：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暴露評估方法

法規：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492)

法規：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91)

法規：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分級)管理

法規：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法規：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法規：鉛中毒預防標準

法規：缺氧症預防規則

法規：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監管備查

法規：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法規：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法規：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法規：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古典

現代



現行法規
化學品管理重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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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化學品危害辨識)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CNS15030

具有物理性
危害者

具有健康
危害者

危害辨識

危險物 有害物



設施則11

設施則15

設施則14

設施則18

設施則13

設施則12

設施則12

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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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設施則定義例：



物理性危害預防-(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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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則170：避雷設施

設施則171：防爆電氣

設施則175：去除靜電

設施則191：

對於異類物品（雙氧水與次氯酸納）
接觸有引起爆炸、火災、危險之虞
者，應單獨儲放。

……..等。



高壓氣體容器(如氫氣、氧氣、氯氣等具高危害性氣體
鋼瓶之管理常見缺失：
1. 空間不足，未設防爆櫃。
2. 未有偵測器。
3. 偵測器未定期校驗。
4. 鋼瓶混放，未固定。
5. 管線未定期檢點。
6. 管線紊亂，未標示。

氫氣偵測器

警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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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15030

有害物

職業衛生部分

file:///G:/1050624 永保安康安衛家族/氫氟酸中毒(有害物) (480p).mp4


有機溶劑 依其危害性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有機溶劑危害性最大，第三種最小，
分別有其不同之管理要點。一般多具有麻醉效應、脫脂效應並對肝臟
功能有影響。

鉛 最常見的金屬中毒事件，會造成貧血、傷害中樞神經及伸肌麻痺等症
狀。

粉塵 長時間吸入大量的游離二氧化矽粉塵或石綿會引起纖維化塵肺症，如
游離二氧化矽所造成的矽肺症，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為最古老
的職業病之一，也是目前我國勞保局職業疾病歷年案例中的最大宗。

特定化學
物質

依其特性可分為甲乙丙丁四類，甲類物質為致癌物質(除黃磷)除研究
外不得使用；乙類物質為疑似致癌物質；丙類物質則為導致一般急慢
性中毒物質，需依其特性分別訂有管理規範；丁類物質則為易洩漏物
質，以強酸、強鹼居多。

缺氧 對於密閉空間或可能產生缺氧之作業場所，均需依規測定氧氣及硫化
氫濃度、保持適當通風及進出管理的原則，方能避免缺氧危害的發生。

四烷基鉛 為含鉛汽油之主要添加劑，可透過皮膚之吸收直接進入體內造成休克
死亡。

10

化學性危害因子之形態與其所造成的危害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分為氣體、蒸氣、粉塵、霧滴、燻煙及纖維等。

化學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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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使用液態氮作為

反應及設備降溫之媒介。

常見缺失：

使用液態氮之儀器設備置於空氣

不流通之休息室內，並將液態氮

暫存槽放置於空氣不流通之休息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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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之供給，有關呼吸防護具呼吸防護措施之危害
辨識及暴露評估，選擇，使用，維護管理及教育訓練。

第277條
第277條之1

雇主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性物
質或劇毒物質時，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
、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278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應置備耳塞、耳罩等防
護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第283條

雇主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原體、有
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
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
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287條

雇主對於勞工在作業中使用之物質，有因接觸而傷害皮膚、感染、或
經由皮膚滲透吸收而發生中毒等之虞時，應置備不浸透性防護衣、防
護手套、防護靴、防護鞋等適當防護具，或提供必要之塗敷用防護膏
，並使勞工使用。

第288條

雇主對於從事輸送腐蝕性物質之勞工，為防止腐蝕性物質之飛濺、漏
洩或溢流致危害勞工，應使勞工使用適當之防護具。

第28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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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手套常見缺失：
未就作業危害特性，正確使用防護手套

化學防護手套 一般實驗室用手套 耐熱手套

防切割手套 耐磨手套 電工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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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容積100 ml 以下者，
得僅標示
➢ 名稱
➢ 危害圖示
➢ 警示語 危害圖式

名稱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第5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
表一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
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
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
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

地址及電話。

危害性化學品標

示及通識規則

出版者：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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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45度角之正方形
圖示符號應使用黑色
背景白色
圖示紅框有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

第7條



一、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
出之內部容器。

二、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
之外部容器。

三、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性化
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入
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四、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
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

容器得免標示(第8條)

16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7

第12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
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
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
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
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
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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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9

第13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對物
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物質之
混合物時，未依其混合後之健
康及物理危害性，製作一份物
質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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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
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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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引起之職
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
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四、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練，其課
程內容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五、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前項第一款危害通識計畫，1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2安全資料表、
標示、3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
施。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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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頻率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檢查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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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資訊管
理系統，統計自105年至107年，南區事業單位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資訊管
理系統，統計期間107年，南區大專院校勞動檢查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具健康危害化學品之風險評估及管理)



職安法危害性化學品管理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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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第11條
具有GHS健
康危害約
19,000種

職第12條
第1項具有
PEL-492種

職第12條第
3項應實施
監測91種

定性健康危害風險評估

(Control Banding)

➢ 定量暴露危害風險評估-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 生物偵測

(Biological Monitoring)

評估方法

評估方法

定量暴露危害風險評估
(Modeling)

評估方法➢ 總人數未達500人
➢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

人數未達100人

➢無通風模式
➢飽和蒸氣壓模式
➢完全混合模式
➢…等

化學品約
93,000+種危害性化學品評估

及分級管理辦法



•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

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 急毒性物質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 呼吸道/皮膚過敏物質

–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 致癌物質

– 生殖毒性物質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重複暴露

– 吸入性危害物質

適用對象

26

《本辦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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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已訂有規範

之管理方法

化學品優先適用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鉛中毒預防規則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是否降低暴露風險

依相關設置危害控制設備或採行
措施之規定辦理

依本辦法設置危害
控制設備或採取更
有效之危害控制或
管理措施

是

否

本條所列相關法規，對其管理
之化學品已訂有明確之規範，
雇主應依特別管理規定辦理。

27
Chao MH

本辦法第3條

本條所列相關法規，對其管理之化
學品仍應評估危害等級及暴露程度，
劃分風險等級，並採取對應之分級
管理措施。 (本辦法第10條)



職安法其他相關附屬法規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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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第3條》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 鉛中毒預防規則

»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第16-1條(設施)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前條應設置之控制設備，
應依特定化學物質之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
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
擇有效之控制設備。

第 6 條(設施)

雇主使勞工於下列規定之作業場所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設置
必要之控制設備：
一、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一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
或局部排氣裝置。

二、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二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
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三、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
關第三種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
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前項控制設備，應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使
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有效之控制設
備。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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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危害
預防標準

依其規定於特定粉塵發生源進行設備
的設置及應採措施等。

屬監測辦法應辦理監測/具有容許暴
露濃度

以採樣分析，或半定量/定量推估模
式實施暴露評估後，進行分級管理。

未能降低暴露風險者，應依本辦法設置危害控制
設備或採取更有效之危害控制或管理措施。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
特定粉塵作業(附表一乙欄)

暴露評估

《已訂有規範之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粉塵作業

特定粉塵
發生源

健康管理

第
16
條

第18條
粉塵特殊健檢須
保存30年

粉
塵
作
業
主
管

《已訂有規範之管理》



本標準用辭定義 (第3條)
一、粉塵作業：指附表一甲欄所列之作業。
二、特定粉塵發生源：指附表一乙欄所列作業之處所。
三、特定粉塵作業：指粉塵作業中，其粉塵發生源為特定粉塵發生源者。
四、礦物等：指下列之一之物質。

(一) 存在於地殼中之土石、岩石或礦物。
(二) 化學及物理性質與前款相同且均一之人工固體物質者。

五、密閉設備：指密閉粉塵之發生源，使其不致散布之設備。
六、局部排氣裝置：指藉動力強制吸引並排出已發散粉塵之設備。
七、整體換氣裝置：指藉動力稀釋已發散之粉塵之設備。
八、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間不超過三個月且一

年內不再重覆者。
九、作業時間短暫：指同一特定粉塵發生源之特定粉塵作業，其每日作業

不超過一小時者。
十、作業期間短暫：指同一特定粉塵發生源之特定粉塵作業，其作業期間

不超過一個月，且確知自該作業終了日起六個月以內，不再實施。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已訂有規範之管理》



甲欄 乙欄 丙欄

粉塵作業 特定粉塵發生源及應採措施
應著用呼吸防護具之
作業

（七）以研磨材吹噴研磨或

用研磨材以動力研磨

岩石、礦物或從事金

屬或削除毛邊或切斷

金屬場所之作業。但

（六）所列之作業除

外。

（七）於室內利用研

磨材以動力

（手提式或可

搬動式動力工

具除外）研磨

岩石、礦物或

金屬或削除毛

邊或切斷金屬

之處所之作業。

（七）之處所：
1. 設置密閉設備設
置。

2. 局部排氣裝置。

3. 維持濕潤狀態。

（七）於室內、坑內、儲

槽、船舶、管道、

車輛等之內部以手

提式或可搬式動力

工具（限使用研磨

材者）研磨岩石、

礦物或金屬或削除

毛邊或切斷金屬之

作業。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附表一
《已訂有規範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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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分級管理

雇主對於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
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
取分級管理措施

(母法)

第11條
第1項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
標準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應
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級，並採取對
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子法)

第4條

(子法)

第7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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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安全
衛生
法

危害
性化
學品
評估
及分
級管
理辦
法

雇主辦理前條之評估級分級管理，應參照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技術指引，或採取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
之評估及管理方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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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如何實施危害暴露
評估及分級管理？

化學品
勞工製造、
處置或使用

CNS15030

具有健康危害者

應評估危害等級及暴露程度，
劃分風險等級，並採取對應之分
級管理措施。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

、化粧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

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

正進行化學反應之
中間產物。

僅作為貯存用途
且勞工不致有暴
露危害之虞者。

×

× 評估及分級管理頻率為 3 年/次

34 Chao MH

本辦法第4、5、6條

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
而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
更後三個月內，重新進行評估與分級

職安法43條
3-30萬

(第二次)



半定量推估模式
(Semi-quantitative predic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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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化學品分級管理工具(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發展之管理工具：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Toolkit)(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ssid=1)

• 英國物質健康危害控制要點（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Essentials, 
COSHH Essentials）(http://www.hse.gov.uk/coshh/essentials/coshh-tool.htm)

• 德國工作場所危害物質管控計劃（Einfaches Maßnahmenkonzept Gefahrstoffe, EMKG
）(http://www.baua.de/de/Themen-von-A-Z/Gefahrstoffe/EMKG/Software.html)

• 荷蘭物質管理線上工具（Stoffenmanager）(https://stoffenmanager.nl/)

• 新加坡人力部職業衛生局所研擬之(A semi-quantitative method to assess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harmful chemicals) 
(https://www.wshc.sg/files/wshc/upload/cms/file/2014/A%20Semiquantitative%20
Method%20to%20Assess%20Occupational%20Exposure%20to%20Harmful%20Che
.pdf)

• 日本「有害物質之危害指針」(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roudou/an-
eihou/dl/ka060320001b.pdf)

• 美國NIOSH「Qualitative Risk Character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Control Banding (CB)」(http://www.cdc.gov/niosh/docs/2009-152/)

• 其他等同科學基礎之評估及管理方法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ssid=1
http://www.hse.gov.uk/coshh/essentials/coshh-tool.htm
http://www.baua.de/de/Themen-von-A-Z/Gefahrstoffe/EMKG/Software.html
https://stoffenmanager.nl/
https://www.wshc.sg/files/wshc/upload/cms/file/2014/A%20Semiquantitative%20Method%20to%20Assess%20Occupational%20Exposure%20to%20Harmful%20Che.pdf
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roudou/an-eihou/dl/ka060320001b.pdf
http://www.cdc.gov/niosh/docs/200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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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式推估應用於暴露評估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訂有容許暴
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勞工之
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母法)

第12條
第1項

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游離輻射作業除外）
之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或總勞工人數五百人以上者，
雇主對於第三條之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訂有容許暴
露標準者，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
法或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

(子法)
第8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職業
安全
衛生
法

危害性
化學品
評估及
分級管
理辦法

訂有容許暴露標準者

參考法規：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濃度標準

附表一+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表.doc


定量推估模式暴露評估技術（Exposure modeling）
– 無通風模式(Zero ventilation model)

– 飽和蒸氣壓模式（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Model）

– 完全混合模式（Well-mixed Room Model）

– 暴露空間模式（Box Models）

– 二暴露區模式（Two-Zone Model）

– 近場/遠場模式（The Near Field/Far Field Model）

– 其他模式
• Eddy diffusion model

• EASE (estim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ubstance exposure) model

• Structure Subjective Assessment Method

採樣建議分析方法
或以下建議適用之評估方法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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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測應用於暴露評估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

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但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構分析之監測項目，得

僱用合格監測人員辦理之。

(母法)

第12條
第3項

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測及

期程，實施前條化學品之暴露評估，必要時並得輔

以其他半定量、定量之評估模式或工具實施之。

(子法)

第9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評估級分級管理辦法

職業
安全
衛生
法

危害性
化學品
評估級
分級管
理辦法



暴露實態(Exposure profile)

過去環測多以單一次測值代表其
暴露值=>測值未超過職業暴露標
準真的表示合格？

事實上可能會有部分偏差，主要
原因在於環境每天都會發生變化，
因此環境濃度應是呈現對數常態
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而不
是固定不變的測值，這就是所謂
的暴露實態。

39

？

補充說明



暴露實態之暴露評估

• 可接受之風險
• 不須改善
• 不須環測/放寬測定頻率?

• 不可接受之風險
• 直接改善
• 改善後測定?

• 須正確執行環測

40

補充說明



暴露評估分級管理架構

41

化學品管理分類

評估方法

評估/監測頻率

分級管理

採行措施

※若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而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重新進行評估與分級。

應監測化學品

（91種）

作業環境監測

依監測辦法規定之期程

（1年／6個月）

第一級管理 暴露＜1/2 PEL

第二級管理 1/2 PEL＜暴露＜PEL

第三級管理 暴露＞PEL

有PEL化學品

（491種）

採樣分析／定量推估

依暴露結果／PEL比值分級

（3年／1年／3個月）

第一級管理 暴露＜1/2 PEL

第二級管理 1/2 PEL＜暴露＜PEL

第三級管理 暴露＞PEL

具GHS健康危害

化學品

CCB／其他具同等科學

基礎之評估及管理方法

每3年一次

參考CCB暴露控制表單

／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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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103.12.31）

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制度

#4
#5

#3

#8

#8

#9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
學品，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但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
學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化學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運作資料內
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源依據

43

職業安全衛生法102年7月3日經總統令公布。
- 行政院核定，104/1/1及107年12月27日，分二階段施行。

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許可管理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管理



優先管理化學品檢查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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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

本辦法所定優先管理化學品如下：

一、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

危害性化學品，如附表一。

二、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

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物

質第一級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

（二）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且其最大運作總量達附表二規定之臨界量者。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附表一：對於未滿十八歲及妊娠或分娩後未滿一年女性勞工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46

依本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0條第1條第5款規定，不得

使未滿十八歲或妊娠中之女性勞工者從事之危害性作業。

8.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9. 二硫化碳
10. 三氯乙烯
11. 環氧乙烷
12. 丙烯醯胺
13. 次乙亞胺
14. 含有1至13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百分

之一之混合物。

1. 黃磷
2. 氯氣
3. 氰化氫
4. 苯胺
5. 鉛及其無機化合物
6. 六價鉻化合物
7.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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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為辦理「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指
定公告之化學品名單及實施期程，104/11/5發布第一階段指定公告之優
先管理化學品名單，其中屬CMR第一級之化學品計83種。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

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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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說明

50

勞動部為辦理「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二條第
二款指定公告之化學品名單及實施期程，107年12月27日發布第二
階段指定公告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108年4月1日生效，其中屬
CMR第一級之化學品計90種。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

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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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為辦理「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指
定公告之化學品名單及實施期程，於104/11/5發布「第一階段指定公告
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其中，具物理性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計420種。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理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且其最
大運作總量達附表二規定之臨界量，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最大運作總量：

• 任一時間在一運作場所中
可能存在之最大數量，包
括製造、進口、供應、處
置或使用等運作行為。

• 若無實際運作場所（如進
口者），應以該年度中最
大一次之進口數量或買賣
交易之數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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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且其最大
運作總量達附表二規定之臨界量，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化學品危害分類 臨界量

健
康
危
害

急毒性物質－第1級（吞食、皮膚、吸入） 5噸

急毒性物質

－第2級（吞食、皮膚、吸入）

－第3級（吞食、皮膚、吸入）

50噸

致癌物質－第2級 50噸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級 50噸

生殖毒性物質－第2級 50噸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1級 50噸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50噸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1級 50噸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1級 50噸



若個別之最大運作
總量未達附表二之
臨界量？

需要另外進行

總和計算

53

化學品危害分類 臨界量

物
理
性
危
害

爆炸物

－不穩定爆炸物

－1.1組、1.2組、1.3組、1.5組、1.6組

10噸

爆炸物－1.4組 50噸
易燃氣體－第1級或第2級 10噸
易燃氣膠－第1級或第2級

(含易燃氣體第1、2級或易燃液體第1級)

150噸

易燃氣膠－第1級或第2級

(不含易燃氣體第1、2級或易燃液體第1級)

5000噸

氧化性氣體－第1級 50噸
易燃液體

－第1級

－第2或3級，儲存溫度超過其沸點者

10噸

易燃液體

－第2或3級，在特定製程條件下，如高溫或高壓下可

能產生重大危害事故者

50噸

易燃液體－第2或3級，非屬上述兩種特殊狀況者 5000噸

－自反應物質A型或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或B型

10噸

－自反應物質C型、D型、E型或F型

－有機過氧化物C型、D型、E型或F型

50噸

－發火性液體第1級

－發火性固體第1級

50噸

－氧化性液體第1、2或3級

－氧化性固體第1、2或3級

50噸

禁水性物質－第1級 1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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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性化學品檢查重點說明



管制性化學品

管制性化學品
第2條 本辦法所定管制性化
學品，指本法施行細則第19
條規定之化學品

1. 黃磷火柴
2. 聯苯胺及其鹽類
3. 4-胺基聯苯及其鹽類
4. 4-硝基聯苯及其鹽類
5. β-萘胺及其鹽類
6. 二氯甲基醚
7. 多氯聯苯
8. 氯甲基甲基醚
9. 青石綿、褐石綿
10. 甲基汞化合物
11. 五氯酚及其鈉鹽
12.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類 (色真)

13. α-萘胺及其鹽類
14. 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類
15. 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類 (色真)

16. 鈹及其化合物
17. 三氯甲苯
18. 含苯膠糊［含苯容量占該膠糊之溶劑

（含稀釋劑）超過 5% 者。］
19. 含有2至16列舉物占其重量超過百分之

一之混合物(鈹合金時，含有鈹占其重
量超過 3% 為限)；含有17列舉物占其
重量超過百分之0.5之混合物。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19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管制性化學品如下：
一.第二十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中，經中央主管

機關評估具高度暴露風險者。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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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ao MH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甲類物質、乙類物質

本辦法第2、4條



運作者對於管制性化學品之申請

管制性化學品之許可

運作者

➢製造者
➢輸入者
➢供應者
➢雇主

每年定期
更新實際運作資料

(每年4月至9月間辦理)  

本辦法施行前，已於國內運作之管
制性化學品者，運作者應於本辦法
施行後1年內取得許可文件

申請
方法

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http://prochem.osha.gov.tw/cont

ent/masterpage/index.aspx

非經許可者，不得運作

繳交規費

許可文件之有
效期限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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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ao MH

本辦法第3、6條



謝謝聆聽

57 By Chao MH


